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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7847867][bookmark: _Toc20629]本报告对现行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已公开发行及已受理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募基础设施REITs以及本项目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相关方了解北京祥瑞投资有限公司生产基地保租房项目补缴出让金事项提供参考。
[bookmark: _Toc24695]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Hlk116301761]北京祥瑞投资有限公司生产基地保租房项目位于顺义后沙峪镇，顺义新城第22街区，首都机场西侧，是顺义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的发展目标之一是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顺义区落实北京市总规要求，提出建设港城融合的国际航空中心核心区、创新引领的区域经济提升发展先行区、建设城乡协调的首都和谐宜居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后沙峪地区是两区建设，即首都机场临空经济示范区、首都国际人才社区的政策叠加区域，同时紧邻京承高速、温榆河公园，交通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越。根据《顺义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后沙峪组团重点发展商务会展、 产业金融、 总部经济，加快集聚优质教育、高端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打造环境优美、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国际化城市组团。立足生态环境、金融商务的特色优势，推动形成特色突出、城乡繁荣、生态与生产生活交相辉映的和谐局面，将后沙峪建设成为环境优美、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国际化城市组团。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顺国用（2009出）字第00159号]复印件，咨询对象土地使用权面积52670.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地类为工业，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59年11月10日，实际容积率为0.3。另根据《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2019）施（顺）建字0268号]复印件，该项目建筑规模为112272.48平方米（其中地上84272.48平方米、地下28000平方米）。
项目宗地平面图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描述已自动生成]
该项目计划将现状工业用地改造成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出租经营，预计公寓面积74951.23平方米，商业面积8443.62平方米，地下车库面积28000平方米。
该项目北侧临近机场北线高速，东侧临近京沈路，距地铁15号线（花梨坎站）直线距离约2公里，区域交通条件便利。
以咨询对象为圆心，半径1公里范围内有永平小区、三山新新家园、中粮祥云国际生活区北区、智地香蜜湾、裕祥花园等多个住宅社区，且分布较为集中，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有龙腾文化大厦、北京南航联勤楼、千里马国际大厦、昆仑科技园等办公楼项目，办公聚集较高；有绿竺中心、中粮祥云小镇、丽屋商业中心、物美超市（后沙峪店）等商服设施，综合考虑商业繁华度较好。
该项目所处区域百强企业聚集林立，Airbus空客集团总部、宝马（中国）研发中心、理想汽车研发总部、滴滴研发中心、国航总部、中国人寿、宝洁（中国）、松下（中国）研发中心等。3km范围周边有19个办公写字楼，包括巨鸿大厦、蓝山国际等，另外周边产业园包括空港科技园（内有2000余名职工，100余家企业包括华大基因、华大蛋白等）、昆仑、环普产业园（内有1000余名职工，30余家企业包括中国人寿等）、融慧园产业园（内有2000余名职工，60余家企业包括赛晶科技、龙湖地产等）。
顺义区现有鑫牛南路2号院、顺兴街17号院、双裕南小街1号院、望泉西里、顺仁路57和66号院（鼎顺家园）、北汽集团顺通路等公租房项目；有龙湖冠寓、乐乎城市青年社区、ZOME己美、万科泊寓等长租公寓入驻，其中泊寓（天竺店）、泊寓（28街区店）为商业办公改建宿舍型租赁住房项目，2022年初列入顺义区2022年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现已投入使用；高丽营镇张喜庄村、张镇张各庄村、仁和镇河南村等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正在开发建设中。顺义区近三年部分新建租赁住房项目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总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住宅面积（万平方米）
	数量（套）
	类型

	1
	顺义区仁和镇前进村集体土地租赁住房
	仁和镇
	3.1
	1.8
	276
	集租房

	2
	顺义区高丽营镇张喜庄村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
	高丽营镇
	13.1
	7.2
	980
	集租房

	3
	顺义区天竺镇万科28街区2号楼商业办公改建宿舍型租赁住房项目
	天竺镇
	2.3
	——
	590
	非改住

	4
	顺义区天竺镇万科中心商业办公改建宿舍型租赁住房项目
	天竺镇
	0.84
	——
	210
	非改住


咨询对象及顺义区部分长租公寓项目位置图
[image: ]

[bookmark: _Toc117847868][bookmark: _Toc21122][bookmark: _Toc23870]二、保租房相关政策研究
[bookmark: _Hlk117004629][bookmark: _Hlk116916881]2021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号）对保障性租赁住房提出支持政策，企事业单位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允许用于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并变更土地用途，不补缴土地价款，原划拨的土地可继续保留划拨方式；可将产业园区中工业项目配套建设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占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上限由7%提高到15%，用于建设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对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商业办公、旅馆、厂房、仓储、科研教育等非居住存量房屋，允许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用地可采取出让、租赁或划拨等方式供应，其中以出让或租赁方式供应的，可将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价格及调整方式作为出让或租赁的前置条件，允许出让价款分期收取。
2022年3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北京市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方案》（京政办发〔2022〕9号）（以下简称《方案》）对保障性租赁住房提出支持政策，鼓励利用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对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商业办公、旅馆、厂房、仓储、科研教育等非居住存量房屋，可将其改建为宿舍型(含公寓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统筹利用产业园区配套用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稳妥利用企事业单位自有土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对企事业单位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可用于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将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项目，在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期间，不变更土地使用性质，不补缴土地价款。
《方案》明确提出了北京保障性住房的阶段性建设目标：争取在“十四五”期间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0万套(间)，占新增住房供应总量的比例达40%。
2022年9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存量国有建设用地盘活利用的指导意见（试行）》（京政办发〔2022〕26号）对保障性租赁住房提出支持政策，对企事业单位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经批准变更土地用途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不补缴土地价款，原划拨的土地可继续保留划拨方式；对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商业办公、旅馆、厂房、仓储、科研教育等非居住存量房屋，不变更土地用途，用于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不补缴土地价款。
[bookmark: _Hlk117002883]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京顺地出合字2009第44号]复印件及其补充协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顺国用（2009出）字第00159号]复印件、《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2019）施（顺）建字0268号]复印件，本项目规划用途为工业。根据以上政策，基本符合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条件，可申请认定为保租房项目，取得保租房项目认定书，作为保租房使用。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期间，不变更土地使用性质，不补缴土地价款。

[bookmark: _Toc117847869][bookmark: _Toc2061][bookmark: _Toc21302]三、已发行的保障房REITs土地权属情况
2020年4月，证监会、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REITs试点。
2021年7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工作的通知》，将保障性租赁住房纳入REITs发行试点范围。对REITs产品底层资产类型的补充。
[bookmark: _Hlk118204806]2022年8月16日，首批3个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募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试点项目正式公开发售。8月23日，3只保障性租赁住房REITs公告基金合同生效，合计募集资金规模为37.97亿元。
[bookmark: _Toc15765][bookmark: _Toc117847870][bookmark: _Toc9256]1.红土创新深圳人才安居保障性租赁住房
（1）土地取得情况
①安居百泉阁项目
安居百泉阁项目系由福田安居公司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自行投资建设和运营。截至2022年4月1日，安居百泉阁项目的产权已登记至百泉阁管理公司名下。
②安居锦园项目
安居锦园项目系由罗湖安居公司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自行投资建设和运营。截至2022年3月31日，安居锦园项目的产权已登记至锦园管理公司名下。
③保利香槟苑项目
保利香槟苑项目系由保利集团(由东莞市中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与招拍挂，后由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按照土地出让文件约定以无偿移交方式取得招拍挂出让土地配建公共住房的房屋所有权及其对应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截至2022年3月31日，保利香槟苑项目的产权已登记至鼎吉管理公司名下。
④凤凰公馆项目
凤凰公馆项目系中碧桂园生团(由深圳市碧桂园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招拍准，后由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按照土地出让文件约定以无偿移交方式取得招拍挂出让十地配建公共住房的房屋所有权及其对应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截至2022年3月31日，凤凰公馆项目的产权已登记至鼎吉管理公司名下。
（2）取得无异议函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大鹏管理局、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罗湖管理局已出具无异议函，对保利香槟苑项目、凤凰公馆项目、安居百泉阁项目、安居锦园项目以 100%股权转让的方式发行基础设施 REITs 无异议。
[bookmark: _Toc28398][bookmark: _Toc17587][bookmark: _Toc117847871][bookmark: _Hlk116501094]2.中金厦门安居保障性租赁住房
（1）土地取得情况
①园博公寓项目
园博公寓项目所占范围的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取得方式系由划拨变更为协议出让。2022 年5 月25 日，园博公司取得“闽（2022）厦门市不动产权第0040909 号”等7 份《不动产权证书》，证载权利性质为“出让/保障性租赁住房”。
②珩琦公寓项目
珩琦公寓项目所占范围的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取得方式系由划拨变更为协议出让。2022 年5 月25 日，珩琦公司取得“闽（2022）厦门市不动产权第0040902 号”等5 份《不动产权证书》，证载权利性质为“出让/保障性租赁住房”。
（2）取得无异议函
[bookmark: _Hlk116915295]根据《中金厦门安居保障性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基础设施项目的《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明确约定，出让人、第三方和第四方对以100%股权转让方式发型基础设施REITs无异议。并依法取得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厦门市资规局”）对于基础设施项目以 100%股权转让方式发行基础设施 REITs 无异议的函。
[bookmark: _Toc10177][bookmark: _Toc117847872][bookmark: _Toc25885]3.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
（1）土地取得情况
①文龙家园项目
根据城建兴华与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于2010 年10 月22 日签署的编号为京地出[合]字（2010）第0325 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2011 年8 月31 日，城建兴华取得编号为“京海国用（2011 出）第5360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北京燕保宜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已经就文龙家园项目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合法享有文龙家园项目的不动产权，包括房屋所有权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②熙悦尚郡项目
根据首开仁信与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于2013 年11 月14 日签署的编号为京地出[合]字（2013）第0356 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2014 年6 月12 日，首开仁信取得编号为“京朝国用（2014 出）第00280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北京燕保宜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已经就熙悦尚郡项目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合法享有熙悦尚郡项目的不动产权，包括房屋所有权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取得无异议函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申报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意见的函》（京规自函[2022]900 号），北京市规自委确认对北京保障房中心将海淀区文龙家园、朝阳区熙悦尚郡公租房项目以 100%股权转让方式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无异议。
[bookmark: _Toc3744][bookmark: _Toc2348][bookmark: _Toc117847873][bookmark: _Hlk116501455]4.华夏基金华润有巢租赁住房（已受理）
（1）土地取得情况
有巢优厦合法享有有巢泗泾项目的不动产权，包括房屋所有权及其占用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巢上海合法享有有巢东部经开区项目的不动产权，包括房屋所有权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R4租赁住房。
（2）取得无异议函
区别在于前述3只REITs的底层资产均为国有建设用地项目，华润有巢“泗泾社区项目”为集体建设用地。其土地出让方为上海松江区泗泾经济联合社，拥有该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企业在支付土地款项后，无需继续向村集体支付固定收益分红。目前，上交所已受理，且于2022年10月18日的反馈意见中，未针对集体土地使用权提出异议。
（3）补缴土地出让金
[bookmark: _Toc32298][bookmark: _Toc10957][bookmark: _Toc117847874][bookmark: _Hlk117001201]5.总结
基于目前3单已上市及1单已受理的REITs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作出分析，对目标项目未来发行REITs具有借鉴价值，但各项目具体情况有所差异，仅作参考用，以届时目标项目实际情况为准。
（1）土地权属
综上，已上市及已受理REITs项目土地用途基本为公共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住宅（公租房）、租赁住房用地（R4），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国有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或集体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
（2）无异议函取得
[bookmark: _Hlk118215237]综上，已上市及已受理REITs项目均在上市前取得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无异议函》，其中，上海华润有巢项目暂为协调小组（松江区规自局代章）出具的《关于泗泾镇SJSB0001 单元07-09 号地块项目申报开展基础设施REITs 试点的回复意见》。
[bookmark: _Toc117847876]（3）补缴土地出让金
基于上述3个已上市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募基础设施REITs项目的土地性质均为出让，且房屋用途住宅（含公共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公租房），与项目实际用途一致，故此3单不涉及因土地使用情况变化导致的土地出让金补缴事项。
另外，已受理的华夏基金华润有巢租赁住房项目，土地性质为集体用地，土地用途为R4租赁住房，符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关于松江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1+5”配套文件的请示>的批复》（沪松府[2015]207 号）、《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本市住房租赁市场的规划土地管理细则》（沪规划资源规〔2019〕8号）的相关规定，所以此单不涉及补缴事项。
综上，目前4单已上市及已受理的REITs项目无需补缴土地出让金。
[bookmark: _Toc31369][bookmark: _Toc883]四、关于本项目《出让合同》中相关限制性条款的分析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京顺地出合字2009第44号]（以下简称《出让合同》）对于土地用途、配套、土地使用年期、转让、抵押等土地利用条件规定了限制性条款。
[bookmark: _Toc19476][bookmark: _Toc15916][bookmark: _Toc117847877]1.第十四条 用地配套限制
《出让合同》中对建设配套规定如下：“本合同项下宗地用于工业项目建设，根据规划部门确定的规划设计条件，本合同受让宗地范围内用于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占地面积不超过受让宗地面积的7%，……，受让人同意不在受让宗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专家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设施。”
根据《方案》第三条第一款：“ 3.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和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经城市人民政府同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将产业园区中工业项目配套建设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占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上限由7%提高到15%，建筑面积占比上限相应提高，提高部分主要用于建设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严禁建设成套商品住宅；鼓励将产业园区中各工业项目的配套比例对应的用地面积或建筑面积集中起来，统一建设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本项目的具体配套面积，可以依据“方案”中的政策支持突破出让合同中的规定。
[bookmark: _Toc117847878][bookmark: _Toc6370][bookmark: _Toc15346]2.第五条、第十八条 用途及改变限制
《出让合同》第五条规定宗地用途为工业，第十八条对变更土地使用权的用途、容积率存在如下限制性约定：“在出让期限内，需要改变本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由出让人有偿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
依据《方案》第二条第一款：“ 2.对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商业办公、旅馆、厂房、仓储、科研教育等非居住存量房屋，在符合规划原则及规划使用性质正负面清单、权属不变、满足安全要求、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经区政府同意，可将其改建为宿舍型(含公寓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bookmark: _Toc8981][bookmark: _Toc117847879][bookmark: _Toc20417]3.第二十六条 剩余土地使用年期
根据《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顺国用（2009出）字第00159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伍拾年，使用权终止日期至2059年11月10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剩余土地使用年期约37年，即本项目租赁收益年期应在剩余土地使用年期内。
[bookmark: _Toc30565][bookmark: _Toc117847880][bookmark: _Toc17561]4.第二十三条 转让
根据《出让合同》补充协议1中对合同项下涉及转让和分割销售存在如下限制性约定:”项目应严格按照规划用途组织设计、开发建设及使用，未经批准不得转让和分割销售。严禁擅自改变项目规划用途作为居住使用。”
根据《方案》第二条第一款：“ 2.经区政府同意，可将其改建为宿舍型(含公寓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发行基础设施公募REITS涉及股权转让，与本条款中未经批准不得转让的规定如何衔接。
根据《方案》第四条第三款：“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得上市销售或以长期租赁等为名变相销售，严禁以保障性租赁住房为名违规经营或骗取优惠政策。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需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不动产权利证书(包括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按项目整体核发，不予分割办理产权证书；未经批准，不得出售、转让。”
在《方案》、《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及产业用房不得出售、转让的限制性规定，是指对不动产物权转让的限制，并没有明确规定对股权转让的限制。
根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项目法律尽调报告，“目标项目未经批准不得转让或销售。此外，目标项目属于工业项目，根据《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研发、工业项目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国土用〔2010〕480号）及市规自委、市住建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项目管理的通知》（市规划国土发〔2017〕121号）等相关规定，规划用途为工业等产业项目未经批准不得转让和分割销售；产业项目买受人应为具备相应条件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或个人，产业项目所在区行政主管部门或园区管理部门应结合区域产业政策要求等对买受人购买条件进行审核、出具书面意见，同时做好后续监管工作。根据上述规定，目标项目如进行转让或销售的，需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和批准，且买受人需符合特定条件方可转让。”，也仅针对不动产物权转让的限制，没有对股权转让的限制。

[bookmark: _Toc10726][bookmark: _Toc117847881][bookmark: _Toc30711]五、假设需要补缴土地出让金的论述与分析
[bookmark: _Toc117847882][bookmark: _Toc15841][bookmark: _Toc28083]1.按北京现行住宅用地测算
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土地使用者需要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的，应当征得出让方同意并经土地管理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批准，依照本章的有关规定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办理登记。
以下讨论是在将原出让工业用地改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假设前提下，需要补缴的地价水平。
需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和《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8）4号]的要求，评估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正常市场价格（熟地价）。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估价方法通常有剩余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成本逼近法、收益还原法及市场比较法共五种估价方法。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所选方法分析如下：
（1）剩余法：剩余法适用于具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土地估价。允许运用于以下情形：①待开发房地产或待拆迁改造后再开发房地产的土地估价；②仅将土地开发整理成可供直接利用的土地估价；③现有房地产中地价的单独评估。此次估价按待开发土地的价格进行评估，符合剩余法的适用条件，故可采用剩余法估算估价对象的熟地价。
（2）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基准地价覆盖区，符合基准地价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故本次估价选取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作为估价方法之一。
咨询对象工业用途调整为保租房及配套商业用途。咨询对象原建筑面积84118.51平方米，调整后总建筑面积83394.85平方米，其中，由工业用途调整为住宅用途建筑面积74951.23平方米，由工业用途调整为住宅用途建筑面积8443.62平方米，面积变动幅度为0.86%。此次用途面积变动幅度不足3%。估价对象地上建筑的土地用途，在变更前属于工业，在变更后属于居住、商业，故此次利用条件调整为用途调整。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国土资厅发（2018）4号），调整用途补缴地价。调整用途的，需补缴地价款等于新、旧用途楼面地价之差乘以建筑面积。新、旧用途楼面地价均为估价期日的正常市场价格。工业用地调整用途的，需补缴地价款等于新用途楼面地价乘以新用途建筑面积，减去现状工业用地价格。
如果容积率变化，将导致用途及容积率同时改变。技术路线需要做相应的调整。
经评估专业人员测算，评估结果如下：
· 基准地价修正系数法
A.有关北京市基准地价的说明
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22年3月14日印发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精神，为进一步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完善地价管理体系，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发挥政府的指导调控作用，对北京市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进行了更新，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基准地价成果属于政府公示地价，作为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格审定、国有建设用地租赁租金审定、企业改制土地资产价格处置等依据之一。其他情形参照执行。
《北京市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包括基准地价基本内容、基准地价表、基准地价级别(区片)范围说明、基准地价应用说明等。
在《北京市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更新成果》中，级别（区片）基准地价是在正常市场条件下各土地级别（区片）内，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及宗地内平整（简称“七通一平”）或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及宗地内平整（简称“五通一平”），在平均容积率条件下，各土地用途的法定最高出让年限条件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平均价格。
基准地价的基准期日为2021年1月1日；土地用途划分为商业、办公、住宅、工业、公共服务五类；级别基准地价土地开发程度一至七级为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及宗地内平整（简称“七通一平”），八至十二级为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及宗地内平整（简称“五通一平”）；级别平均容积率详见下表：
	土地级别
土地用途
	一级至二级
	三级至五级
	六级至七级
	八级至十二级

	商业类
	3.5
	2.5
	2

	办公类
	3.5
	2.5
	2

	住宅类
	2.5
	1.5

	工业类
	M4
	2.5
	2.0
	1.5

	
	一般类
	1.5
	1.2
	1.0

	公共服务类
	2.5 
	2.0
	1.5 


基准地价的表示形式为楼面熟地价。楼面熟地价是指各土地级别（区片）内，在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和平均容积率条件下，每建筑面积分摊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平均价格。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政府土地收益按照楼面熟地价及各土地用途的政府土地收益比例确定。同一宗地包括多种土地用途或建筑功能的，按细分后的用途或功能的建筑面积或分摊用地面积分别计算求和。参照商业、办公、住宅、公共服务类基准地价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政府审定楼面熟地价的25%确定，参照工业类基准地价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政府审定楼面熟地价的15%确定。
B.计算公式如下：
（A）地上部分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或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熟地价×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
（B）地下部分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熟地价×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
C.测算过程
· 工业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元/平方米）
	2340
	A)×B)＋ C)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234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楼面地价)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工业
	土地级别
	六级
	区片编号
	VI-空港B

	B)
	自持修正系数
	1
	估价对象自持情况描述
	无

	C)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元/平方米）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1.2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0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工业用地

	C
	期日修正系数
	1.0382
	按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示的北京市工业用途2021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

	D
	年期修正系数
	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
	剩余使用年限（n）
	50
	出让年限（N）
	5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0.9012
	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1.6

	F
	因素修正系数
	1
	——

	G
	楼面熟地价（元/平方米）
	2189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 住宅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元/平方米）
	13140
	A)×B)＋ C)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11038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楼面地价)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住宅
	土地级别
	六级
	区片编号
	VI-顺2

	B)
	特殊修正系数
	1.05
	距离估价对象1500米内有公园、水系、轨道交通站点、其他

	
	
	
	公园
	水系（龙道沟）
	轨道交通站点
	其他1
	其他2
	其他3

	
	
	
	1
	1.05
	1
	1
	1
	1

	
	自持修正系数
	0.8
	估价对象自持情况描述
	全周期自持

	C)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元/平方米）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0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城镇住宅用地

	C
	期日修正系数
	1.0469
	按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示的北京市工业用途2021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

	D
	年期修正系数
	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
	剩余使用年限（n）
	70
	出让年限（N）
	7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0.1087
	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1.6

	F
	因素修正系数
	1
	——

	G
	楼面熟地价（元/平方米）
	12812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 商业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元/平方米）
	10430
	A)×B)＋ C)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1043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楼面地价)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住宅
	土地级别
	六级
	区片编号
	VI-顺2

	B)
	商业路线价修正系数
	1
	估价对象不临《北京市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更新成果》中所列65条商业街，无需进行商业路线价修正。

	
	自持修正系数
	1
	估价对象自持情况描述
	无

	C)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元/平方米）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0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零售商业用地

	C
	期日修正系数
	1.0197
	按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示的北京市工业用途2021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

	D
	年期修正系数
	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5%
	剩余使用年限（n）
	40
	出让年限（N）
	40

	E
	楼层修正系数
	1.5019
	参照《商业用途楼层修正系数表》确定，地上1层

	F
	因素修正系数
	1
	——

	G
	楼面熟地价（元/平方米）
	15973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用途
	土地级别
	区片编号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元/㎡）
	修正后熟地价
（元/㎡）

	工业
	六级
	VI-空港B
	2340
	2189

	住宅（北京自持）
	六级
	VI-顺2
	13140
	12812

	商业
	六级
	VI-顺2
	10430
	15973


· 假设开发法
1.住宅用途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采用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计取说明：
通过对北京市顺义区租赁市场的调查，区域拥有多家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区域本底基础好，前景空间广阔。咨询对象所在区域拥有航空服务、 跨境金融、文化贸易、 商务会展、 数字贸易、 医疗健康、 国际寄递物流等产业的支撑。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多个租赁案例进行比较。
	项目名称/位置
	面积（㎡）
	租金（元/㎡.月）
	用途

	龙湖冠寓/后沙峪
	13-18
	150-200
	长租公寓

	ZOME己美/后沙峪
	18-25
	65-95
	长租公寓

	万科泊寓/天竺镇
	34-60
	75-95
	长租公寓


本次咨询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时间、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分析，概念定位为周边产业园区、大型企业提供生态化居住场所，形成产业协同，吸引高端产业人士集聚；以保租房的新开发模式，打造以人为本的宜居生态社区，改善租房模式，成就城市理想生活，主动破局吸引周边区域多元消费与生活需求；利用区域城市门户位置与国际交往优势，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对外交往核心住宅区。根据项目定位，项目的主要客群为周边居民、青年白领及高校学生，待项目发展成熟后，项目可辐射到整个顺义区及北京市域。综合分析后，本次咨询租金按100元/㎡/月计算，收益期按出让土地使用权住宅用途最高年限（70年）计算。
2）收益期内收益价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8105
	a+b+c
	
	

	(A)
	租金收入(经营收入)
	8095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平方米·月）
	100

	
	
	
	
	建筑面积（㎡）
	74951.23

	
	
	
	
	月数（个）
	12

	
	
	
	
	空置率（%）
	10%

	(B)
	押金收入
	10
	押金×利息
	利息
	1.5%

	
	
	
	
	押金方式
	押一

	(C)
	其他收入
	——
	
	
	

	B
	建筑物现值
	52856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a
	建安费用
	3372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01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337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0.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34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180

	e
	相关税费
	50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A)
	建造成本
	39968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B)
	管理费用
	79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
	销售费率（%）
	2.0%

	(D)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93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
	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销售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及（B）项产生的利润
	611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5285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2309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356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424
	[bookmark: _Hlk117246065]年租金收益×费率÷（1+5%）
	费率（%）
	5.5%

	b
	房产税
	925.1
	年租金收益×费率÷（1+5%）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7.1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47337.5

	(B)
	维修费
	792.8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0%

	(C)
	保险费
	79.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D)
	管理费用
	81.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
	579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16780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5.0%

	
	
	
	
	收益年期(n)
	70.00 

	
	
	
	
	年增长比率(g)
	2.0%

	F
	单价(元/平方米)
	22388
	不动产总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74951.23 


备注：估价对象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估价对象剩余土地使用年限长于剩余经济耐用年限。考虑到估价对象建筑物通过正常的维护与保养可以使用至土地使用年期止，故，本次评估收益年期按照剩余土地使用年期计算，即70年。
（2）土地价格计算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元/平方米）
	相关系数
	备注

	1
	不动产总价
	167804
	74951.23
	22388
	
	

	2
	房屋现值
	48201
	
	
	
	（7）*（8）

	（1）
	房屋建造成本
	39462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33728
	74951.23
	4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012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3373
	
	
	1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349
	74951.23
	180
	
	

	5）
	相关税费
	506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789
	
	
	2%
	以（1）为基数计算

	（3）
	销售费用
	3356
	
	
	2%
	以（7）为基数计取

	（4）
	投资利息
	1936
	
	
	4.75%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5）
	投资利润
	6115
	
	
	15%
	

	（6）
	建筑物重置价格
	48818
	
	
	
	（1）-（6）项之和

	（7）
	成新率
	48818
	
	
	100%
	

	3
	交易税费
	8790
	
	
	5.5%
	

	4
	土地价格
	90155
	
	12028
	
	(1-2-3)/[(1+（(1+利率）^建设期-1）+利润）*（1+契税及印花税率）]


2.工业用途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采用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工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计取说明：
本次咨询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时间、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分析，综合分析，本次咨询租金按1.3元/㎡/天计算，收益期按出让土地使用权工业用途最高年限（50年）计算。
2）收益期内收益价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596
	a+b+c
	
	

	(A)
	租金收入(经营收入)
	3592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平方米·天）
	1.3

	
	
	
	
	建筑面积（㎡）
	84118.51

	
	
	
	
	月数（个）
	365

	
	
	
	
	空置率（%）
	10.0%

	(B)
	押金收入
	4
	押金×利息
	利息
	1.5%

	
	
	
	
	押金方式
	押一

	(C)
	其他收入
	——
	
	
	

	B
	建筑物现值
	3026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a
	建安费用
	2103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3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51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180

	e
	相关税费
	31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A)
	建造成本
	23490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B)
	管理费用
	470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
	销售费率（%）
	2.0%

	(D)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13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
	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销售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及（B）项产生的利润
	287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2.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4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3026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142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607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188.2
	年租金收益×费率÷（1+5%）
	费率（%）
	5.5%

	b
	房产税
	410.5
	年租金收益×费率÷（1+5%）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7.9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52670.3

	(B)
	维修费
	454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0%

	(C)
	保险费
	45.4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D)
	管理费用
	3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
	2454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57137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5.0%

	
	
	
	
	收益年期(n)
	70.00 

	
	
	
	
	年增长比率(g)
	2.0%

	F
	单价(元/平方米)
	6792
	不动产总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74951.23 


备注：估价对象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估价对象剩余土地使用年限长于剩余经济耐用年限。考虑到估价对象建筑物通过正常的维护与保养可以使用至土地使用年期止，故，本次评估收益年期按照剩余土地使用年期计算，即70年。
（2）土地价格计算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元/平方米）
	相关系数
	备注

	1
	不动产总价
	57137
	84118.51
	6792
	
	

	2
	房屋现值
	27973
	
	
	
	（7）*（8）

	（1）
	房屋建造成本
	23490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21030
	84118.51
	2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31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0%
	非住宅用房不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514
	84118.51
	180
	
	

	5）
	相关税费
	315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470
	
	
	2%
	以（1）为基数计算

	（3）
	销售费用
	1143
	
	
	2%
	以（7）为基数计取

	（4）
	投资利息
	1138
	
	
	4.75%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5）
	投资利润
	2875
	
	
	15%
	

	（6）
	建筑物重置价格
	27973
	
	
	
	（1）-（6）项之和

	（7）
	成新率
	27973
	
	
	100%
	

	3
	交易税费
	2993
	
	
	5.5%
	

	4
	土地价格
	21685
	
	2578
	
	(1-2-3)/[(1+（(1+利率）^建设期-1）+利润）*（1+契税及印花税率）]



· 楼面熟地价的确定
	用途
	方法
	楼面熟地单价
（元/㎡）
	权重
	权重楼面熟地单价
（元/㎡）

	工业
	基准地价法
	2189
	0.5
	2384

	
	剩余法
	2578
	0.5
	


· 住宅需补缴地价款
需补缴地价款=（新用途楼面地价-旧用途楼面地价）×建筑面积
=（12420-2384）× 74951.23 ÷ 10000
=75221（万元）
[bookmark: _Toc19541][bookmark: _Toc4599][bookmark: _Toc117847883]2.借鉴上海租赁用地经验
租赁住房用地是上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用地的主要供应渠道。根据《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本市住房租赁市场的规划土地管理细则》沪规划资源规〔2019〕8号， 关于用地分类，租赁住房用地在规划用地分类中对应“四类住宅组团用地（Rr4）”。关于土地供应，房租赁市场前期培育阶段，租赁住房用地可参照本市有关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方式实施土地供应，经市区政府部门认定后，采取定向挂牌方式供应。随着住房租赁市场建全完善，租赁住房用地应采取公开招拍挂方式出让。
2017-2021年，上海通过招拍挂推出的R4类租赁用地累计成交142块（含集体用地），规划建筑面积约1000万方。为降低保障性租赁住房拿地企业成本压力，上海租赁用地价格整体呈逐年下降，参照上海租赁用房分类，基准地价水平约为商品住房地价的25%；
	级别
	租赁住房（元/ m²）
	商品住房（元/ m²）
	住房比例

	1级
	12700
	48260
	26%

	2级
	9980
	41140
	24%

	3级
	7940
	35080
	23%

	4级
	6500
	29140
	22%

	5级
	5300
	23290
	23%

	6级
	4210
	17240
	24%

	7级
	3320
	13300
	25%

	8级
	2440
	9490
	26%

	9级
	1580
	6080
	26%

	10级
	1020
	3480
	29%

	11级
	770
	2630
	29%

	均值
	 
	 
	25%

	项目基准地价
	 
	住宅
	13140

	租赁住房基准地价
	 
	 
	3285


另参考2021年上海已成交的住宅用地租赁用房情况，成交价格较基准地价溢价约60%，2021年价格降至住宅用地的4成。
	宗地名称
	成交楼面价(元/m²)
	对应租赁用地基准楼面价(元/m²)
	成交价-基准地价(元/m²)
	相对基准地价溢价率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PDC1-0401单元顶尖科学家社区J02-02地块
	3,453.00
	2440.00
	1013.00
	42%

	奉贤区奉贤新城12单元29A-02A区域地块
	2,922.00
	1020.00
	1902.00
	186%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PDC1-0401单元顶尖科学家社区H02-01地块
	4,280.00
	2440.00
	1840.00
	75%

	徐汇区华泾镇XHP00001单元G4-2地块
	4,281.00
	3320.00
	961.00
	29%

	宝山区大场镇W12-1301单元103-01地块
	6,500.00
	4210.00
	2290.00
	54%

	宝山区大场镇W12-1301单元103-02地块
	6,500.00
	4210.00
	2290.00
	54%

	松江区工业区科技园区新城C01-14B-09号地块
	2,699.00
	2440.00
	259.00
	11%

	松江区工业区科技园区新城C01-14B-02号地块
	2,966.00
	2440.00
	526.00
	22%

	浦东新区南码头社区Z000301单元03街坊03-01地块
	10,725.00
	7940.00
	2785.00
	35%

	宝山区月浦镇BSP0-2401单元C1-11地块
	3,800.00
	1580.00
	2220.00
	141%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PDC1-0202单元05-01地块
	3,501.00
	3320.00
	181.00
	5%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综合产业片区ZH-02单元D16-01地块
	2,321.00
	2440.00
	(119.00)
	-5%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综合产业片区ZH-02单元D17-01地块
	2,320.00
	2440.00
	(120.00)
	-5%

	黄浦区半淞园社区C010501单元338-02地块(保障性租赁住房)
	11,430.00
	9980.00
	1450.00
	15%

	嘉定区菊园新区JDC1-0404单元43-02地块(保障性租赁住房)
	4,500.00
	2440.00
	2060.00
	84%

	浦东新区惠南东城区中单元(PDS3-0203)A4-3地块(保障性租赁住房)
	3,320.00
	2440.00
	880.00
	36%

	青浦区金泽镇西岑港悦路北侧14-01,14-05,15-01,15-05,16-01,17-01地块及地下空间以及泽厚路,云腾路部分地下空间(保障性租赁住房)
	1,533.00
	1020.00
	513.00
	50%

	奉贤区奉贤新城12单元25A-01A区域地块(保障性租赁住房)
	3,300.00
	1020.00
	2280.00
	224%

	奉贤区奉贤新城12单元26A-01A区域地块(保障性租赁住房)
	3,300.00
	1020.00
	2280.00
	224%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重装备产业区和物流园区分区04PD-0303单元H02-02地块(保障性租赁住房)
	2,295.00
	2440.00
	(145.00)
	-6%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重装备产业区和物流园区分区04PD-0303单元H07-03地块(保障性租赁住房)
	2,291.00
	2440.00
	(149.00)
	-6%

	平均值
	
	
	
	60%


目前，北京市土地利用分类中尚无租赁住房类。如参考上海租赁住房用地，本项目地价水平约为商品住房基准地价的40%，即13140×40%=5256元/平方米，住宅部分需补缴地价款总价约22987万元。经了解，北京市尚未制定设立R4用途，此补缴计算方式仅为借鉴上海R4用地。
3. [bookmark: _Toc15968]补缴土地出让金的可能性分析
（1）因土地使用性质改变补缴的可能性
针对本项目具体用途，根据《方案》，首先鼓励利用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对厂房等非居住存量房屋，在符合规划原则及规划使用性质正负面清单、权属不变、满足安全要求、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经区政府同意，可将其改建为宿舍型(含公寓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其次，“在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期间，不变更土地使用性质，不补缴土地价款”。根据国务院和北京市文件，只有变更土地使用性质，才需要补缴出让金。但根据目前实际情况，没有变更土地性质的案例。
以北京已公布的三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名单为例，其中共有5个项目为非居存量改造为保租房，没有变更土地性质，也无需缴纳土地出让金。
	编号
	认定书编号
	申请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套数
	建筑类型
	建设筹集方式

	1
	京保租认定〔2022〕7号
	北京屹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门头沟区欢乐N+公寓
	门头沟区永定镇冯石环路416号院
	910
	公寓型
	非居住存量住房改建

	2
	京保租认定〔2022〕28号
	北京天竺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顺义区天竺镇万科中心商业办公改建宿舍型租赁住房项目
	北京市顺义区金航中路1号院
	213
	宿舍型
	非居存量改建

	3
	京保租认定〔2022〕29号
	北京五和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顺义新城第28街区SY00-0028-0020地块C2商业金融项目-2#泊寓改造项目
	北京市顺义区顺义新城第28街区天竺大街14号院
	606
	宿舍型
	非居存量改建

	4
	京保租认定〔2022〕30号
	北京耀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大兴区天富街9号改建租赁住房项目
	北京市大兴生物医药基地天富街9号
	590
	宿舍型公寓型
	非居存量改建

	5
	京保租认定〔2022〕31号
	北京奕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通州区环科中路2号院29号楼1层（部分）、3-8层
	北京市通州区环科中路2号院29号楼
	242
	宿舍型
	非居存量改建


（2）因股权改变补缴的可能性
在《方案》、《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以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项目法律尽调报告，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及产业用房不得出售、转让的限制性规定，是指对不动产物权转让的限制，并没有明确规定对股权转让的限制。同时，对于保租房项目通过股权转让，亦没有补缴出让金的规定。

[bookmark: _Toc4755][bookmark: _Toc5658]六、相关调研与建议
根据华泰证券介绍南京某同类项目经验，经与该项目所在区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沟通协调，尝试在不转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将工业用地改为保障性租赁用房使用。相关监管部门初步意见为，在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号）的前提下，可将施工许可之后的手续按保租房重新申请，在办理新权属证书时保留出让、工业用途，备注载明“保障性租赁用房”字样，无需补缴地价款。
根据我司访谈北京市土地利用中心业务主管，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相关处室领导，依据《关于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号）、《北京市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方案》（京政办发〔2022〕9号）、《关于存量国有建设用地盘活利用的指导意见（试行）》（京政办发〔2022〕26号），北京市工业项目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期间，不变更土地使用性质，可不补缴土地价款。
由于北京尚无工业改保租房并发行公募REITs的先例，相关土地政策及手续存在不明朗、不确定的情况。
综上，可以吸收已发行公募REITs、已纳入北京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非居存量改建项目、及南京项目申请的经验，适用“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期间，不变更土地使用性质，不补缴土地价款。”的政策支持，推定该项目同样在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期间无需变更土地使用性质，且不补缴土地价款。同时建议贵司在申请不动产权证书时，尽管不改变土地使用性质，争取在其工业用途中加注“保障性租赁住房”，以进一步完善未来发行公募REITs时的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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